
L
Z笠
、
前
川

自
社
會
工
作
的
起
源
開
始
，
便
將
婚
姻
與
家
庭
的
治
療
祖
為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的
核
心

工
作
之
一
，
也
是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的
重
要
課
程
。
社
會
工
作
鼻
祖
瑪
利
﹒
李
查
蒙
女
士
即

指
出
，
家
庭
就
像
一
部
歷
史
，
工
作
員
必
須
了
解
家
庭
的
人
際
關
係
'
價
值
觀
、
活
動
和

外
在
璟
搓
，
否
則
將
難
以
在
工
作
上
贏
得
持
續
性
的
勝
利
。
可
見
社
會
工
作
與
家
庭
這
個

人
類
社
會
最
基
本
的
單
位
的
關
係
是
密
不
可
分
的
。

家
庭
固
定
社
區
的
一
部
份
，
是
在
廣
泛
的
生
態
璟
境
中
一
個
復
雜
的
，
相
互
連
鎖
的
系

統
。
但
家
庭
本
身
也
是
個
整
體
，
自
成
一
個
系
統
，
其
中
還
有
許
多
次
系
統
，
彼
此
相
互

有
關
係
。
本
文
將
以
系
統
理
論
的
觀
點
來
看
樹
酒
者
家
庭
(
巳
g
g
z
n
p
g

口
志
的

特
徵
及
其
治
療
。

貳
、
家
、
反
是
一
個
象
統

目
前
有
關
家
庭
治
按
最
重
要
而
且
居
領
導
地
位
的
理
論
便
是
一
般
系
統
理
論

Q
而
且
，

而
且
】
司M
R
B
F
g

忌
。

一
些
家
庭
治
療
大
師
如
∞
旦
叩
門
w
』s
r
g
p
自
已
叮
叮w
切
。
還g

等
人
，
其
思
想
均
是

以
一
位
系
統
理
論
為
基
礎
，
故
亦
可
被
歸
入
系
統
理
論
家
之
列
。
根
撮
系
統
理
論
的
創
始

人
〈
。
口
切
叩
門E
F
R
句
對
系
統
的
定
義
是
.. 

交
互
作
用
的
元
素
即
組
成
的
復
合
體
。
他

表
示
有
二
種
系
統
，
一
為
開
放
系
統
(
。
句
自
由
可
阻
8
5
)
，
另
一
為
封
閉
系
統
(
已
。
個
已

王

敏

如

品

m
g
g
)
。
家
庭
師
屬
於
開
放
系
統
之
一
種
。
在
此
系
統
中
，
元
素
物
質
不
停
流
動
，

而
封
閉
系
統
則
無
比
現
象
。
開
放
系
統
有
三
種
特
質
，
一
、
整
體
性

(
4品。
-
g
m
m
M
)

.. 

一
個
家
庭
並
非
由
各
自
獨
立
的
個
體
的
共
同
組
成
，
這
些
個
體
之
間
是
彼
此
互
動
，
依
賴

的
，
所
以
才
稱
為
系
統
。
二
、
關
係
今
已
旦
古

B
E
z
-
-系
統
中
各
個
元
素
之
間
並
不

時
獨
立
存
在
，
彼
此
之
間
具
有
可
以
轉
換
的
關
係
，
構
成
一
個
連
續
體
。
三
、
殊
途
同
歸

(
2丘
口
旦
旦
Z
U刊
)
師
以
不
同
的
方
式
及
不
同
的
起
始
點
均
能
達
到
相
同
的
結
局
。
用
在

家
庭
的
概
念
中
，
師
從
家
庭
成
員
對
某
一
事
件
的
互
動
模
式
中
，
師
可
看
出
他
們
彼
此
之

間
的
關
係
，
而
不
一
定
非
得
長
篇
大
論
地
去
了
解
夫
妻
雙
方
冗
長
的
生
活
史
。

而
家
庭
乃
藉
著
回
饋
作
用
(
『
呵
呵
已σR
r
)
來
維
持
其
正
常
功
能
之
運
作
0

家
庭
這

個
系
統
之
操
作
及
進
展
並
非
經
由
內
在
心
理
力
量
的
改
變
，
而
是
藉
墊
著
回
饋
作
用
來
改
變

系
統
運
作
的
模
式
。

鑫
、
有
關
恥
滴
的
概
念

早
在
公
元
前
六
千
年
，
人
類
就
已
知
道
用
酒
。
八
千
年
來
，
泡
在
整
個
人
類
的
文
化

歷
史
上
有
無
可
磨
誠
的
影
響
。
但
是
自
古
以
來
，
有
多
少
人
沈
緬
於
縱
飲
不
克
自
拔
而
傷

身
毀
物
，
有
多
少
可
怕
的
疾
病
亦
因
此
而
造
成
。
誠
然
，
酒
對
身
體
並
非
全
然
有
害
無
益

，
只
是
當
飲
酒
的
行
為
達
到
無
法
控
制
，
而
導
致
個
人
家
屬
或
社
會
上
許
許
多
多
問
題
時

，
便
是
酒
癮
上
身
了
。
本
文
的
制
酒
(
巳
g
r
。
-
2
日
)
即
是
酒
癮
。
世
界
衛
生
組
織
對
蝴

酒
的
定
義
是.. 

超
越
傳
統
習
慣
及
吃
飯
時
飲
酒
，
或
社
會
上
一
般
的
飲
酒
習
慣
的
任
何
飲

酒
型
態
即
屬
酒
癮
;
叉
不
論
個
人
之
遺
傳
體
質
，
後
天
的
生
理
病
理
因
素
，
新
陳
代
謝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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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他
因
素
如
何
，
凡
因
飲
酒
而
導
致
個
人
健
康
上
及
社
會
關
係
上
之
障
磚
者
皆
可
謂
之
酒

癮
。
而
吳
潮
聰
(
一
九
八
五
)
認
為
，
一
個
人
，
當
其
飲
酒
到
無
法
控
制
，
不
管
是
持
續

性
的
;
而
其
結
果
，
造
成
了
個
人
或
他
人
在
生
理
、
心
理
或
社
會
上
的
傷
害
時
，
便
可
謂

之
酒
癮
。
林
組
善
(
一
九
八
四
)
則
認
為
所
謂
涵
癮
具
有
下
列
特
徵
:
一
、
重
覆
一
一
冉
的

狂
飲
，
造
成
明
顯
的
生
理
上
或
心
理
上
失
常
。
二
、
喝
酒
無
法
節
制
。
三
、
醉
後
失
態
，

甚
致
於
產
生
非
社
會
化
行
為
。
四
、
大
量
飲
酒
，
招
致
家
庭
、
社
會
上
或
人
際
關
係
的
不

良
後
果
。
由
以
上
各
家
的
定
義
可
知
制
酒
不
只
對
個
人
身
心
造
成
不
良
影
響
，
而
且
會
對

家
庭
、
社
會
關
係
帶
來
衝
擊
。

長
久
以
來
，
制
酒
即
被
認
為
會
強
烈
影
響
家
庭
關
係
'
相
對
地
也
會
被
家
庭
因
素
所

影
響
。
各
方
學
者
課
討
制
酒
的
原
因
，
有
些
人
認
為
祖
酒
是
憂
鬱
的
反
應
或
是
對
特
殊
壓

力
或
生
活
情
境
中
創
傷
，
如
婚
姻
不
美
滿
的
反
應
。
或
者
是
一
種
急
性
精
神
疾
病
的
表
現

;
甚
至
是
對
同
性
戀
傾
向
的
掩
飾
;
或
將
之
視
為
一
種
特
殊
文
化
等
等
。
直
到
二
十
世
紀

中
期
，
制
酒
才
被
親
為
一
種
疾
病
的
概
念
，
因
為
它
符
合
了
有
關
疾
病
的
敘
述
。
目
前
它

已
被
調
為
具
有
多
重
因
索
的
病
因
，
且
具
有
惺
性
生
理
及
社
會
心
理
損
害
及
依
賴
等
特
徵

的
高
度
復
雜
的
疾
病
。

肆
、
…
削
泊
者
家
庭
的
特
從

幽
酒
會
影
響
到
整
個
家
庭
成
員
的
人
格
與
關
係
。
從
系
統
理
論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翻
酒

者
的
家
庭
在
溝
通
、
角
色
的
完
成
，
次
系
統
間
的
界
限
怠
。C
D

已
月
三
等
方
面
都
會
呈

現
特
別
的
模
式
，
以
維
持
家
庭
系
統
的
平
衡

(
Z
s
g
M
-
2
2
)。
家
庭
系
統
在
臨
酒
嚴

重
時
會
出
現
反
應
而
造
成
改
變
，
一
且
此
種
改
變
能
促
使
家
庭
系
統
達
到
平
衡
狀
態
，
則

這
個
家
庭
食
抗
拒
勸
酒
行
為
的
去
除
，
即
制
酒
者
(
且
g
v
巳
戶
口
)
與
勸
酒
(
巳gv
已
眩
目

)
具
有
繼
續
維
持
家
庭
平
衡
的
功
能
。
而
飲
酒
行
為
本
身
就
在
家
庭
系
統
中
扮
演
一
個
動

態
性
引
發
的
角
色
。
若
家
庭
動
力
能
改
變
，
不
再
增
強
或
補
足
個
人
胸
酒
的
動
力
，
則
勵

酒
者
復
原
且
留
在
家
庭
系
統
內
的
機
會
要
六
此
)
τ

制
酒
者
家
庭
與
外
在
系
統
的
界
限
通
常
會
基
現
僵
化
的
現
象
，
而
使
得
家
庭
與
外
界

大
璟
蹺
隔
絕
、
孤
立
。
家
庭
成
員
之
間
的
內
在
界
限
則
是
混
亂
與
過
份
緊
密
，
但
是
耐
酒 者

本
身
與
其
他
成
員
之
間
則
出
現
疏
離
關
係
。

家
庭
成
員
之
間
的
溝
通
常
屬
於
控
制
性
、
具
有
批
評
、
指
責
及
防
衛
性
等
特
徽
。
夫

妻
之
間
的
溝
通
則
出
現
高
度
競
爭
、
僵
化
的
模
式
，
互
不
合
作
。
各
種
病
態
的
溝
通
如
離

童
束
縛
、
迂
迴
曲
折
的
溝
通
均
是
其
特
點
。
最
常
見
的
是
制
酒
者
的
配
偶
與
子
女
形
成
聯

盟
關
係
而
把
祖
酒
者
排
除
在
外
。
配
偶
會
累
過
翻
酒
者
的
責
任
，
有
時
負
擔
也
會
落
在
子

女
身
上
。
由
於
此
種
角
色
困
擾
，
導
致
家
庭
成
員
對
自
己
的
身
份
、
權
利
及
在
家
庭
中
的

責
位
混
淆
不
、
清
，
故
此
間
的
關
係
也
常
出
現
競
爭
。

P
M
E
w
s
口
(
一
九
七
九
)
認
為
勵
酒
者
的
家
人
，
尤
其
是
配
偶
對
由
酒
所
造
成
的
危

機
，
其
適
應
過
程
可
分
為
七
個
階
段
.. 

一
、
一
開
始
會
否
認
其
為
自
屑
的
行
動
，
而
找
些
合
理
的
解
釋
。
例
如
:
太
累
了
、

心
情
煩
躁
、
緊
張
才
揭
酒
等
。

一
一
、
配
偶
開
始
意
識
到
患
者
的
不
正
常
，
但
認
為
是
其
缺
乏
意
志
力
，
而
要
他
成
酒

，
並
試
圖
向
外
界
隱
瞞
。
其
實
家
庭
結
構
已
開
始
動
搖
，
子
女
也
開
始
呈
現
情
緒
困
擾
。

三
、
家
庭
平
衡
幾
乎
完
全
崩
潰
、
解
組
，
家
庭
功
能
混
亂
。
配
偶
不
再
對
外
隱
瞞
，

甚
至
會
向
外
界
求
助
。

四
、
配
偶
試
圖
重
組
家
庭
生
活
，
以
降
低
幽
酒
者
對
家
庭
的
干
擾
。
配
偶
的
責
任
加

重
，
把
樹
酒
者
當
作
是
個
不
聽
話
的
小
孩
。
一
且
配
偶
能
從
混
亂
中
理
出
頭
緒
，
則
其
自

信
心
便
會
恢
復
。

五
、
配
偶
可
能
要
求
分
居
或
離
婚
，
或
者
仍
繼
續
住
在
一
起
。

六
、
配
偶
會
與
子
女
童
組
一
個
沒
有
創
酒
者
的
家
庭
，
即
把
祖
酒
者
排
除
在
配
偶
與

子
女
形
成
的
次
系
統
之
外
。

七
、
若
勵
酒
者
真
能
戒
酒
，
則
或
許
家
庭
可
以
重
組
並
發
揮
功
能
。
一
般
人
總
以
為

只
要
戒
酒
，
所
有
問
題
便
會
神
奇
地
消
失
。
然
而
，
事
實
並
不
見
得
如
此
理
想
。

根
議
一
些
學
者
的
研
究
，
翻
酒
者
的
子
女
較
會
出
現
行
為
、
情
緒
、
認
知
等
各
方
面

的
問
題
，
甚
至
將
來
長
大
後
成
為
祖
泊
者
的
機
率
增
加
;
或
者
和
制
酒
結
婚
的
可
能
性
也

提
高
。
最
重
要
的
影
響
是
，
子
女
成
為
夫
妻
爭
戰
或
報
復
的
工
具
，
雙
方
爭
取
子
女
的
同

情
，
或
是
故
意
處
罰
與
祖
酒
者
最
像
或
副
酒
者
最
喜
歡
的
子
女
等
等
。
使
得
子
女
夾
在
無

所
適
從
的
情
境
中
，
而
導
致
情
緒
、
行
為
、
人
格
等
各
方
面
的
問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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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、
如
何
診
斷
如
消
對
的
家
庭

巴
拉
〈
M
M
(一
九
七
六
)
指
出
，
若
是
一
個
家
庭
墨
現
身
心
異
常
、
自
尊
過
低
，
或
有

模
糊
的
婚
姻
困
擾
時
，
則
要
考
慮
是
否
家
中
出
現
了
幽
酒
者
。
按
著
就
應
該
問
家
中
成
員

有
關
該
飲
酒
者
的
飲
酒
量
、
頻
率
及
飲
酒
的
結
果
，
以
便
做
問
題
的
鑑
定
。

H
M
m
芷
江
M
S

及
閃
拉
巴
巴
臼H
H
(一
九
七
六
)
主
張
賠
錢
集
家
庭
歷
史
的
詳
細
資
料
以
了

解
家
庭
中
世
代
重
復
的
不
良
溝
通
關
係

o

∞
E
H
H
Z口
(
一
九
八
0
)
也
同
意
經
由
家
庭
歷

史
的
資
料
可
以
看
出
那
一
個
家
庭
次
系
統
須
要
修
正
。
切
叩
門
B
S
H
H
(
一
九
七
六
)
強
調

應
注
意
幽
酒
者
及
其
他
家
庭
成
員
的
行
為
改
變
，
和
飲
酒
所
引
起
的
家
庭
創
傷
，
飲
酒
對

家
庭
儀
式
性
的
生
活
所
造
成
的
累
積
效
果
。
∞Z
E
t
g
M
(
一
九
七
八
)
則
認
為
欲
診
斷

臨
酒
者
的
家
庭
應
搜
集
下
列
資
料

•• 

家
庭
結
構
、
溝
通
型
態
及
關
係
系
統
。
此
種
診
斷
包

括
家
庭
次
系
統
及
界
限
、
雙
重
束
縛
、
氣
氛
訊
息
、
三
角
關
係
、
家
庭
現
則
及
家
庭
神
話

的
評
估
。
對
家
庭
系
統
關
係
的
正
確
評
估
，
是
家
庭
治
療
成
功
的
必
要
條
件
。

陸

…
削
泊
﹒
君
家
庭
的
治
療

由
於
胸
酒
也
影
響
到
家
庭
的
其
他
成
員
，
造
成
配
偶
、
子
女
的
情
緒
困
擾
及
其
他
家

庭
問
題
，
尤
其
那
些
原
先
功
能
就
不
是
很
好
的
家
庭
更
是
讀
要
協
助
。
即
使
勵
酒
者
本
人

拒
絕
接
受
治
療
，
只
要
家
屬
願
意
，
則
藉
由
家
庭
的
改
革
口
可
能
會
激
勵
制
酒
者
加
入
治
療

。

的
起
源•• 

一
九
六
0
年
代
晚
期
及
一
九
七

0
年
代
早
期
，
有
一
小
部
份
臨
床
實
務
工

作
者
開
始
運
用
系
統
理
論
的
觀
點
來
治
療
制
酒
問
題
，
治
療
重
點
放
在
改
變
家
庭
中
的
溝

通
模
式
。

已
目
標
•. 

治
療
目
標
晦
放
在
整
個
家
庭
系
統
功
能
的
改
善
，
而
不
只
是
減
少
或
消
除

飲
酒
行
為
。
但
是
不
能
冀
望
僅
藉
由
改
善
家
庭
中
的
不
良
溝
通
或
結
構
問
題
便
可
以
消
除

由
酒
行
為
。
如
果
沒
有
先
認
清
副
酒
問
題
，
光
做
家
庭
治
療
反
而
會
批
誤
了
治
療
的
適
當

時
機
。
因
此
，
最
恰
當
的
做
法
是
把
重
點
放
在
疾
病|
|
師
副
酒
行
為
及
家
庭
的
調
過
行

為
。
一
且
由
酒
行
為
有
了
修
正
之
後
，
整
個
家
庭
必
須
進
一
步
調
整
，
以
便
把
不
再
揭
酒

的
樹
泊
者
再
帶
進
家
庭
系
統
中
。
因
此
基
本
上
，
戒
酒
或
是
較
節
制
的
飲
酒
行
為
只
能
算

是
有
限
的
成
果
，
是
朝
向
改
善
講
過
、
人
際
關
係
及
整
個
家
庭
功
能
的
第
一
步
。

片
開
方
法•• 

視
家
庭
為
一
個
系
統
，
表
示
把
家
庭
看
成
一
個
整
體
，
因
此
不
能
把
勸
酒

者
從
整
個
大
的
社
會
團
體
抽
離
出
來
。
真
正
的
病
人
應
該
指
整
個
家
庭
系
統
，
而
不
單
是

翻
酒
者
。
幽
酒
的
行
為
只
是
整
個
系
統
功
能
不
良
的
表
現
。
副
酒
者
是
一
個
角
色
，
其
他

家
庭
成
員
在
此
系
統
中
也
有
特
定
的
角
色
，
隨
著
時
間
發
展
，
角
色
關
係
會
穩
定
下
來
，

家
庭
成
員
的
行
為
也
變
得
不
可
預
測
。
一
且
任
何
成
員
的
行
為
有
所
變
動
，
其
他
成
員
的

行
為
也
必
讀
調
整
。
因
此
一
旦
蝴
酒
者
戒
酒
成
功
或
能
節
制
地
飲
酒
，
則
家
庭
成
員
也
領

詞
遍
，
以
便
使
家
庭
達
成
新
的
穩
定
與
平
衡
。
另
外
，
必
頸
澄
清
家
庭
中
聯
盟
關
係
的
本

質
，
以
便
打
破
並
改
善
原
先
建
立
的
破
壞
性
的
互
動
模
式
。
教
導
成
員
直
接
將
自
己
的
需

要
與
對
方
溝
通
，
而
避
免
用
控
制
對
方
的
方
式
來
滿
足
自
己
。
另
外
促
進
雙
方
，
化
解
彼

此
間
的
街
突
，
而
不
要
讓
街
突
一
直
干
擾
或
期
望
第
三
者
來
解
決
。

從
系
統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不
論
是
誰
先
接
受
協
助
以
改
變
他
與
家
庭
的
關
係
'
則
整
個

家
庭
治
療
可
謂
已
經
開
始
了
。
因
為
家
庭
系
統
為
了
維
持
平
衡
，
其
他
成
員
也
必
須
採
取

新
的
行
為
方
式
。

在
治
療
者
做
完
評
估
及
目
標
設
定
之
後
，
必
須
和
每
一
位
家
庭
成
員
接
觸
，
並
把
每

一
個
家
庭
次
系
統
包
括
進
來
。
若
果
主
繼
續
祖
酒
，
治
療
者
可
以
故
意
不
加
理
會
，
忽
騙

他
或
要
求
其
他
家
人
來
處
理
，
以
藉
此
機
會
觀
察
他
們
的
互
動
。

若
是
由
酒
者
拒
絕
接
受
治
療
，
治
療
者
可
單
獨
對
配
偶
或
其
他
成
員
進
行
治
療
，
包

括
教
導
家
屬
有
關
樹
酒
是
一
種
疾
病
的
概
念
，
使
家
屬
降
低
罪
惡
感
、
憤
怒
及
怨
恨
。
也

可
協
助
家
屬
轉
移
焦
點
，
不
再
將
注
意
力
完
全
放
在
甜
甜
者
身
上
，
而
可
以
重
建
其
自
尊

及
生
產
力
。
家
屬
常
因
蓋
恥
而
孤
立
自
己
，
治
療
者
可
鼓
勵
其
重
建
社
交
關
係
，
教
導
其

因
應
策
略

(
8日
)
戶
口
的
巴
E
Z
m
Z
以
降
低
傷
害
性
，
減
少
混
亂
產
生
。
如
此
可
以
創
造

一
個
社
會
及
情
緒
支
持
的
系
統
。
此
時
治
療
者
可
教
導
配
偶
探
取
一
些
不
罔
於
以
往
的
行

為
方
式
，
例
如
在
情
緒
上
與
制
酒
者
疏
離
，
或
與
之
保
持
距
離
不
再
嘴
凹
，
恐
嚇
，
把
酒

藏
起
來
等
等
，
並
只
專
注
在
自
己
的
事
情
上
。
如
此
不
同
的
行
為
一
開
始
可
能
會
使
得
勵

酒
行
為
變
本
加
厲
，
但
若
配
偶
能
堅
持
並
承
過
起
這
些
行
為
的
後
果
，
最
後
勵
酒
者
也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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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生
建
設
性
的
改
變
。
此
時
治
療
者
應
和
全
家
人
一
起
見
面
，
指
導
成
員
減
低
情
緒
的
疏

離
，
並
學
習
不
要
用
飲
酒
行
為
或
不
談
到
酒
的
話
題
等
方
式
來
溝
通
。

在
治
療
中
，
除
了
讀
要
包
括
各
種
次
系
統
之
外
，
子
女
也
必
讀
參
與
。
因
為
子
女
通

常
夾
在
樹
酒
者
與
配
偶
的
三
角
關
係
之
中
。
他
們
必
讀
得
到
父
母
的
愛
，
但
不
應
夾
在
父

母
的
街
突
中
。
另
外
，
若
擴
大
家
庭
中
的
其
他
成
員
也
，
捲
入
了
家
庭
系
統
的
病
態
溝
通

時
，
則
也
應
將
之
納
入
治
療
。

社
工
員
必
須
注
意
到
一
個
陷
阱
，
就
是
由
酒
者
及
其
家
屬
會
把
所
有
問
題
歸
咎
於
勘

酒
。
所
以
認
為
一
且
國
酒
者
開
始
戒
酒
，
則
一
切
情
況
都
會
好
轉
而
不
再
有
問
題
，
且
家

人
會
相
處
得
很
好
，
酒
癮
不
會
再
犯
，
其
實
這
是
不
太
可
能
的
。
幽
酒
者
也
想
立
刻
恢
復

過
去
的
角
色
或
想
完
成
一
些
事
情
。
而
配
偶
也
不
願
或
不
敢
馬
上
放
棄
他
才
適
應
的
新
角

色
。
其
實
勘
泊
者
及
其
家
屬
雙
方
都
應
事
先
了
解
到
所
有
的
適
應
是
要
花
時
間
的
，
不
是

一
蹦
可
及
。
因
此
社
工
員
在
臨
酒
者
戒
酒
後
，
仍
應
繼
續
提
拱
給
翻
酒
者
及
其
家
屬
所
需

要
的
支
持
與
輔
導
。

的
工
作
員
與
家
屬
的
關
保
:
工
作
員
要
適
度
介
入
創
酒
者
的
家
庭
系
統
中
和
家
屬
建

立
工
作
關
係
，
但
卻
不
可
過
份
深
入
，
以
免
形
成
偏
袒
一
方
的
現
象
。
工
作
員
若
扮
演
裁

判
或
專
家
的
角
色
，
則
會
導
致
家
屬
的
價
怒
與
挫
折
。
∞
伊
拉
℃
叩
門
。
建
議
工
作
員
在
會
談
時

，
不
要
直
接
與
個
人
溝
通
，
而
應
鼓
勵
家
庭
成
員
彼
此
溝
通
。
工
作
員
要
擔
任
家
庭
互
動

的
引
發
者
，
使
得
家
庭
成
員
能
表
達
他
們
的
街
突
並
尋
找
解
決
方
法
。
工
作
員
對
家
庭
系

統
的
情
緒
反
應
會
被
騙
錄
是
一
種
反
轉
移
的
現
象
，
因
此
工
作
員
應
該
避
兔
過
度
保
護
祖

酒
者
或
因
被
家
屬
所
激
怒
而
連
帶
排
斥
幽
泊
者
。

品
、
結

至
口

、
討V
V

酒
與
人
類
歷
史
有
密
不
可
分
的
關
係
'
西
方
社
會
的
祖
酒
率
相
當
高
，
因
而
心
理
衛

生
專
業
人
員
對
於
制
酒
者
及
其
家
屬
提
供
有
各
種
的
服
務
方
案
，
可
見
得
他
們
對
於
甜
酒

問
題
之
重
棍
，
然
而
反
觀
我
國
並
無
此
類
具
體
的
服
務
。
作
者
服
務
於
綜
合
醫
院
時
，
接

觸
到
不
少
胸
酒
者
及
其
家
屬
，
不
論
他
們
是
因
由
酒
引
起
的
生
理
問
題
而
就
醫
或
是
有
戒

酒
動
機
而
求
助
，
一
致
可
見
的
是
他
們
都
非
常
需
要
有
計
畫
、
有
系
統
的
協
助
。
目
前
翻

酒
問
題
在
我
國
並
未
得
到
廣
泛
之
注
意
，
也
缺
乏
協
助
的
設
施
與
資
諒
。
作
者
論
及
創
酒

者
的
家
庭
特
徵
與
治
康
方
向
時
，
深
深
感
覺
到
這
的
確
是
一
個
有
待
探
索
的
領
域
，
尤
其

更
適
合
從
事
實
務
社
會
工
作
者
發
揮
所
學
，
以
系
統
取
向
著
手
，
協
助
蝴
泊
者
家
庭
建
立

良
好
適
應
及
社
會
功
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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